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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經理人給付薪資報酬政策 
106年12月13日訂定 

107年6月29日第一次修正 

110年8月25日第二次修正 

 

第 一 條 爰依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組織規程」）第七條規

範，擬訂定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給付薪資報酬政策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董事及經理人給付薪資報酬政策及標準，悉依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內部規範執行。 

第 三 條 薪資報酬政策、標準、訂定程序及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性。 

  對象 

項目別 
董事 依據 經理人 依據 

給付酬

金政策 

依循公司治理之精神，

董事應依股東會所賦予

之監督管理職責給與相

對應之酬金。 

 依經理人所負經營管

理之權責、達成個人目

標情形、擔任其他職位

表現、公司近年給予同

等職位者之薪資報

酬，暨由公司短期及長

期業務目標之達成，同

時考量同業標準，給與

該職務相對合理之酬

金。 

 

酬金標

準與組

合 

董事之酬金項目與標準

如下： 

1. 報酬： 

 董事長、副董事長

執行業務之月報

酬，董事長在最高

30萬元副董事長

在最高24萬元之

內支給董事長及

副董事長薪資；另

當年度結算後若

為獲利，得依淨獲

利1%~5%支給營

運績效獎金。 

 執行事務董事在

最高5萬元內，支

給董事薪資。 

 獨立董事執行職

務，在最高5萬元

內支給獨立董事

薪資。 

 

 

1.本公司

99年股東

常會、107

年股東會

決議、110

年股東會

決議。 

 

 

 

 

 

 

 

 

 

 

 

 

 

 

經理人之酬金項目及

標準如下： 

1. 每月固定薪資：依

核定職級薪資標準

核定。 

2. 績效獎金：依經營

績效及考核結果進

行分配。 

3. 員工酬勞：本公司

年度如有獲利，應

先行保留彌補累積

虧損數額，之後再

就前述之餘額，提

撥百分之六為員工

酬勞，員工酬勞以

現金或股票發放

時，其分派之對象

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4. 退職退休金：本公

 

 

1.本公司

第八屆第

2次董事

會決議及

99年1月1

日施行

「員工職

等、職

稱、職權

表」 

2.本公司

公司章程

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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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盈餘分配之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應先行保留彌補

累積虧損數額，之後

再就前述之餘額，提

撥百分之六為員工

酬勞，員工酬勞以現

金或股票發放時，其

分派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及上限

百分之四為董事酬

勞。 

3. 業務執行費用：依

董事實際執行業務

之需要所生如下費

用： 

 車馬費：至本公司

出席董事會或列

席股東會得支領

車馬費每次3000

元。 

交際費：由本公司

董事長及副董事

長實支實付。 

差旅費：由本公司

董事實支實付。 

其他執行業務必

要費用 

非屬本條之費用

項目，非經本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

考量適法性、合理

性、必要性、公司

風險畏納及參酌

同業水準評估

後，將所評估結果

提報董事會討論

外，本公司不予提

供本條項費用之

支給。 

 

 

2.本公司

公司章程

第23條 

 

 

 

 

 

 

 

 

 

 

 

3.本公司

99年股東

常會、107

年股東會

決議。 

 

司依照勞動基準

法、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依法提

列員工退休金。 

5. 員工認股權證：於

每次發行前訂定員

工認股權憑證及認

股辦法，就具有認

股權之資格、所得

認股之數量將參酌

年資、職級、工作

績效或特殊貢獻

等，由總經理核定

後送董事長簽核，

轉呈薪資報酬委員

會審核後，提報董

事會同意。 

6. 庫藏股轉讓員工：

於每次買回庫藏股

前訂定買回股份轉

讓員工辦法，轉讓

予認股基準日前到

職或對公司有特殊

貢獻，且經董事長

同意後，就可取得

股份之員工、可取

得股份之數量將參

酌年資、職級、特

殊貢獻等，經薪資

報酬委員會審核

後，提報董事會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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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酬

金程序 

訂定酬 

1. 董事長、副董事長及

董事（含獨立董事）

之報酬，授權董事會

依本公司章程以同

業通常水準及其對 

董事長、副董事長及

本公司營運參與之

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以及酬金政策議定

之；修訂酬金政策，

由股東會核訂之，且

不得以股東會或董

事會為事後追認。 

2. 本公司之盈餘分派

於股東會決議後行

之，其股利分配基準

日由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依法令訂定

之。本公司當年度董

事盈餘分配比例之

酬勞由董事會以特

別決議為之。 

 1. 依內部薪資標準，

參酌外部市場薪資

水準，訂定本公司

薪酬級距表。由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依

「員工職等、職

稱、職權表」，核

定經理人報酬。 

2. 員工酬勞分配辦法

由董事會核訂之。 

 

酬金與

經營績

效及未

來風險

關聯性 

董事主要領取之酬金為

盈餘分配，已依經營績

效決定酬勞之給付。 

 1.本公司每年定期二

次評核經理人之績

效表現，同時依考

核結果決定績效獎

金與酬勞之分派。 

2. 本公司訂有各獎金

管理辦法，績效獎

金已參酌風險調整

後之績效報酬發

放。 

3. 本公司所訂員工認

股權憑證及認股辦

法、買回股份轉讓

員工辦法，皆已參

酌風險調整後發放

之。 

 

第四條 本政策依董事會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Ref.aspx?LawID=G0100443&ModifyDate=1000908&LawNO=7000&K1=&K2=&K3=&c1=&c2=

